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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与范围

本规则用于规范北京航标时代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标时代”）在中国境内开展租赁服

务认证活动，以评价组织服务能力满足特定服务规定要求。

2 认证依据及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认证依据

Q/BAC001-2020《租赁服务认证要求》

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国和认证认可条例》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

GB/T 27007《合格评定 合格评定用规范性文件的编写指南》

GB/T 27060《合格评定 良好操作规范》

GB/T 27065《合格评定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

GB/T 27067《合格评定 产品认证基础和产品认证方案指南》

GB/T 27207《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模式选择与应用导则》

CNAS-GC 25《服务认证机构认证业务范围及能力管理实施指南》

CNAS-SC 25《服务认证机构认可方案》

GB/T 19011《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GB/T 19000《基础和术语》

GB/T 7635-2《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 第 2 部分 不可运输产品》

GB/T 27000《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

RB/T 314《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模式选择与应用指南》

SB/T 10409《商业服务业顾客满意度测评规范》

SB/T 10962《商品经营企业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3 术语与定义

3.1 服务认证

服务认证是对服务提供者的管理及服务水平是否达到相关标准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

注 1：相关规定可以是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或规范、企业合同等。

注 2：合格评定：“格”是规定要求，是基准线，是承诺的履行和顾客的认可。

注 3：管理和服务水平：管理是对互动过程的管理，不涉及其他的管理。服务认证和服务质量体系

认证是不同的，两者就是互为补充的关系。服务认证是服务质量体系认证的结果和体现，服务质量体系

认证是服务认证的保障。服务认证是对前台服务接触过程及其结果进行的认证，而服务的后台则由以

ISO9001 为代表的体系认证来保障。

注 4：评定活动：按照服务水平定义是可以分为等级的，例如星级评定。

3.2 服务管理师

通过有培训资质的机构培训并考试合格，获得服务管理师职业资质的管理人员，根据服务类别，可

分为售后服务管理师、商品经营服务管理师、汽车租赁服务管理师、租赁服务管理师等等。



3.3 服务认证审查员

具备资质，从事评价审查的专业人员。

3.4 评价

对事物在性质、数量、优劣、方向等方面做出的判断。

3.5 评价体系

以对事物进行评价为目的，依据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等要素构成的整体系统。

3.6 评价指标

具体的、可观察的、可测量的评价内容。

3.8 评价发现

将收集的评价证据对照评价准则进行评价的结果（参考审核发现）。

注 1：评价发现表明符合或不符合，本规则服务特性测评是通过打分来判断符合或不符合，整改后可

重新打分。

3.9 结合评价

参考 GB/T19011-2013“结合审核”，是指服务认证现场评价与其他管理体系现场审核同时进行。

4 认证方案

服务认证分为初次认证评价、监督评价和再认证评价，认证证书有效期三年。

租赁服务能力评价方式分为服务要求和管理要求两部分，其中管理要求中的通用管理要求是依据

GB/T19001-2016 标准的要求实施现场审核，服务要求和特定管理要求采取打分方式进行评价，只有当通

用管理要求通过 GB/T 19001-2016 审核后，才可对服务要求和特定管理要求进行打分，根据分值大小对

组织服务能力按级别实施星级评价或是否达标。

5 认证程序

5.1 认证申请

5.1.1 公开信息

航标时代制定公开文件，向申请认证的社会组织（以下称组织）至少公开以下信息：

1）认证范围；

2）认证工作程序；

3）认证依据；

4）证书有效期；

5）认证收费标准。

5.1.2 组织提交的材料

航标时代要求申请组织的授权代表至少提供以下必要的信息：

1）法人资格证明（工商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2）取得相关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文件；

3）从事的业务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租赁服务评价体系标准和有关规范的要求；

4）对租赁服务认证范围涉及的业务活动的描述，包括利用租赁服务为内部或外部顾客的业务过程提

供支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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